
 

 

12 审判--12.3 二审程序--12.3.1 第二审程序概述       

一、两审终审制 

（一）  两审终审制的概念 

    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其基本内容是刑事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即告终结，第二审法院作出的判决

或裁定是立即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法律规定的上诉权人不得再对其提起上诉，不得再按照抗诉程

序提起抗诉。最高人民法院是我国的最高审判机关，它所作的一切判决、裁定，都是立即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和裁定，不得再对其提起上诉。 

 

（二）两审终审制的意义 

  两审终审制是符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的审级制度。它的意义是: 

  1.有利于实现上级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审判监督，及时审查、纠正下级法院的未生效

的错误裁判，实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维护法制的严肃性相统一。 

  2.有利于案件及时审结，使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及时生效，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3.有利于诉讼参与人就近参加诉讼，减少诉累。我国刑事诉讼法 223 条第 3 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上诉抗诉案件；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这体现了二审程序的便利性和及时

性。 

  在理解两审终审制度时，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1.第二审程序并非所有的程序必须经过的程序。只有对地方法院和专门法院的一审裁判依法提出上诉

或抗诉时才能进入二审程序。  

  2.高级人民法院第二审作出的死刑立即执行的裁判，还必须经过死刑复核的特殊程序才能生效和交付

执行。 

  3.终审制度，是由两级法院分别独立完成第一审和第二审的审判任务的，上级法院不能在下级法院未

作出裁判前就干预其具体案件的定罪和量刑。 

二、第二审程序 

从理论上讲，对第一审裁判予以纠正的程序最经常使用的是上诉审程序，即当事人不服一审裁判向上

一级法院提出要求重新审理的申请（即上诉），接受申请的法院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所应遵循的程序规则。

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二审程序其实质就是刑事上诉审程序，它是指第一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根据

上诉或抗诉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所用遵循的程序规则的总称。刑事第二审程序从纯粹程序的层面上讲，一

方面是为了防止刑事第二审中的司法权滥用的可能，另一方面是保护上诉权不受侵犯。但从根本意义上讲，

第二审程序的意义则在于确保第二审程序的应有价值得到最大可能的实现。它包括以下 4 个方面： 

  （1）刑事第二审程序有利于纠正刑事第一审裁判可能发生的错误。第二审程序的设立主要根源于审判

制度本身是一种所谓“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美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

“即便法律被仔细地遵循，过程被公正、恰当地引导，还是有可能达到错误的结果。一个无罪的人可能被判

有罪，一个有罪的人却可能逍遥法外。在这类案件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误判：不正义并非来自人的过

错，而是因为某些情况的偶然结合挫败了法律规范的目的。”[1]在这里我们看到，罗尔斯此处论述的含义是，

即使审判程序是科学的，人也会有意犯错误，审判的结果仍有可能发生误判。审判制度作为一种“不完善的

程序正义”为第二审制度的设立提供了依据，它的意义是：既然一审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再设计一审

之上的复审程序以逐渐压缩误判的可能性，是保证正确解决案件的良好选择。从现实的角度来观察，错误

的判决更多的是因为一审程序的不完善和法官的不负责任甚至有意徇私枉法引起的。这就是二审程序的实

际价值远远大于它的本来价值，那就是一方面通过上下级法院的权力制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审判程序的不

完善，另一方面用权力制衡来预防法官的不负责任和有意犯错。 

  （2）刑事第二审程序有利于增加刑事审判程序“吸收不满”的能力，使审判程序更加公正。法律程序的

一个重要价值是通过设置救济程序来吸收当事者的异议或不满，而刑事第二审程序是刑事审判程序中使用

最为普遍的救济程序。刑事审判程序“吸收不满”不仅体现为通过纠正错误的裁判使上诉人心满意足，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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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通过维持原判使当事人打消各种顾虑甚至妄想。 

  （3）刑事第二审程序有利于保证刑法的统一适用。第二审法院较之第一审法院视野较为开阔，它可以

把不同的一审法院的判决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使类似案件得到类似处罚，从而在较大程度上确保刑法的统

一适用。 

  （4）刑事第二审程序是在第一审刑事裁判未生效的情形下进行的重新审理，它起到了防患于未然的作

用，较之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纠错于已然更能体现诉讼效率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 

 

注释：  

 [1]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1 页。 

  

 


